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规范 

英文 
Specifications for measuring water volume of small-capacity 

steam boilers 

1.2 与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 未采用 

标准编号 / 

英文名称 / 

中文名称 /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

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市监办发〔2025〕39 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07 

1.4 制（修）订 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5 年 4 月至 2027 年 4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顺德检测院、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杭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科学研究院、湖

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技术科学研究院焦作分院、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广州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浙江力聚热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克雷登热能设备 (浙江) 有限公司、浙江双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威博特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热景锅炉有限公司、佛山市中技环保节能

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普瑞玛实业有限公司、江苏德克沃热力设备有限公司、浙江聚

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新能科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兴能锅炉有限公司、江苏威特斯

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地中海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丽水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博力热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7 起草团队 

项目负责人郭华，长期从事锅炉领域相关工作，经验丰富。曾参与  GB/T 

16507.4-2022《水管锅炉 第 4 部分：受压元件强度计算》修订工作，参与 TSG 

11—2020《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第 1 号修改单）》起草工作；组织起草能源行业标准 

NB/T 11272-2023《工业锅炉设计文件鉴定技术导则》和 NB/T 11273-2023《电站锅

炉设计文件鉴定技术导则》；主持起草团体标准 T/CBWA 0010-2020《锅炉生产单位

质量保证工程师能力评定导则》、T/CBWA 0016-2022《燃气冷凝热水锅炉能效等级

及其生产单位资质评定》、T/CBWA 0027-2024《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规范》；组

织起草团体标准 T/CBWA 0012-2021《工业锅炉设计文件鉴定技术导则》、T/CBWA 

0013-2021《电站锅炉设计文件鉴定技术导则》，具备深厚的锅炉标准理论功底与丰

富的实践经验。 

标准起草组共 41 人，来自 30 余家单位，涵盖国家及省级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锅炉制造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起草组人员专业覆盖锅炉设计、制造、检验检测、

法规标准、安全监管等领域，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 60%，整体结构合理、专业互

补、经验丰富，为标准编制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8 标准体系表内

编号 
 

1.9 调整情况 

本标准为全新制定的市场监管行业标准，无原有标准内容调整，全程基于前期

团体标准 T/CBWA 0025—2024 优化升级，未对现有行业、国家相关标准条款进行

改动。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针对国内对小型锅炉数量迅猛增加，锅炉制造单位无门槛无资质，打着免检的

旗号大量投入市场，存在很多潜在安全风险: 

（1）水容积计算和测试边界定义不明确，无相关标准参考。 

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当中，对锅炉“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边界界定的描述相对

模糊。有的企业认为是设计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的中间值，有的设计者有意模糊水

位和水容积概念，对规范进行错误的解读，致使部分制造单位“钻空子”。 

（2）相关标准、管理制度不完善。 

对水容积标称小于 30L 锅炉只定义“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而未对其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管理设定明确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对 D 级锅炉也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

安全状况抽查监管制度，为违规小型锅炉创造了生存空间。 

（3）监管上处于真空地带。 

“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小于 30 升”锅炉因其不在《特种设备目录》管理范畴，造

成监管上的空白。因此企业造假成本极低，随意设计受热面有过烧风险的锅炉，随

意标注水锅炉容积，这是造成小型锅炉乱象的重要原因。 

为了统一锅炉行业对蒸汽锅炉容积的界定规则，引导行业对监管范围内的锅炉

严格执行全面有效的监检，减少锅炉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协会拟组织行业专家

讨论形成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鉴定方法标准，作为现行要求的补充和完善，便于行

业内统一执行。为解决锅炉水容积难以测试、测试方法不统一、测试结果不精确等

问题，本文件针对不同结构、不同种类的锅炉，制定了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方

法，并统一了测量工具精度、测量环境等要求。通过定量的方法科学地测定小型蒸

汽锅炉水容积，为监管和生产中测试锅炉水容积提供客观依据，对于提高测定水平，

提升检测质量，可为锅炉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撑，为全国范围内推广小型锅炉安全

风险排查、抽查提供技术范本。 

通过解读现有法规标准结合实践经验详细界对典型小型蒸汽锅炉结构型式、水

容积测试边界、测试方法、条件、步骤、测试仪器仪表和测试结果计算等作出了规

定，技术路线正确、内容完整、结构合理、层次清晰，与现行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

范协调一致，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监管机构加强对小型蒸汽

锅炉的管理提供了技术依据和支撑，对规范、统一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方法，

提高小型蒸汽锅炉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保障小型蒸汽锅炉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国际/国外标准：经全面检索，目前无专门针对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的国际

标准、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为国内首创完整测试体系，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国内法规与基础标准：本标准严格遵循《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锅炉安全技术规程》（TSG 11-2020）及第 1 号修改单，规范性引用 GB/T 

2900.48《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术语、定义、监管要求完全衔接。  

团体/地方标准：本标准核心条款与广东省地方团标 T/GDASE 0032-2022、中

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团体标准 T/CBWA 0027-2024 保持一致，吸收多地特种设

备检验实践经验，兼顾全国通用性与地方实操经验。  

监管文件：对接粤市监特设〔2022〕61 号、粤市监办发〔2022〕434 号、粤市

监办发〔2022〕782 号等地方专项监管文件，可作为全国小型锅炉专项整治的技术

范本。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负责项目整体统筹、标准申报、意见汇总、会务

组织、标准合规性审核；以及负责标准文本、编制说明、附录图表、测试报告模板

的编写、校对与修订。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等各地特检院：负责界

定水容积测试边界、制定四大测试方法（量器、称重、流量、几何尺寸法）、确定仪

器精度、误差指标、温度修正公式，开展试验验证； 

各锅炉制造企业：结合生产、现场使用场景，验证标准条款的实操性，针对不

同炉型（贯流式、直流、闭式循环等）提出优化建议 

3.2 起草阶段 

2025.4～10：成立起草工作组，在团体标 T/CBWA 0027-2024《小型蒸汽锅炉水

容积测试规范》基础上，梳理事故案例、调研数据、团体标准经验，形成标准讨论

草稿； 

2025.10～2025.12：邀请相关专家对标准讨论草稿进行讨论，根据标准制定背景

情况、框架结构、核心术语定义、关键技术指标及测试方法提出修改意见，形成初

步征求意见稿。 

2026.1～2026.5 根据专家意见，对初步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

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6 年 6 月，《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规范》征求意见稿已报送至总局特种

设备局锅炉处，文件由锅炉处正式收文受理。意见如下：  

1）4.3 条与《特种设备目录》矛盾，且增加企业负担。 

2）小型蒸汽锅炉的定义在已公布的标准中已涉及，与该文本定义不一致。 

3）测量结果“取最大值”合理性存疑。 

4）4.4 中“应该进行四个项目测试”的原则合理性存疑。 

5）标准中，要充分考虑公共利益。 

起草组严格落实锅炉处要求，并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1）删除与《特种设备目录》冲突、强制四项同步检测的条款，降低企业检测成

本； 

2）统一小型蒸汽锅炉定义表述，明确标准适用边界； 

3）修正测试结果取值规则，由 “取最大值” 调整为两次有效测试平均值并设置

数据偏差控制要求； 

4）删除在用锅炉现场强制四项检测要求； 

5）区分产品定型检测与现场判定场景，赋予企业自主检测选择权，兼顾监管安

全与公共利益。 

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再次请示总局特种设备局锅炉处意见，锅炉处同意标准公

开征求意见。计划征求意见意见 1 个月。 



3.4 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共分为 9 章、3 个资料性附录，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核心技术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下以水为介质的小型蒸汽锅炉的水容积测试： 

a）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 30 L≤V≤50 L 且额定蒸汽压力 0.1 MPa≤p≤0.8 MPa 的蒸汽锅炉； 

b）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 V＜30 L 且额定蒸汽压力 p≥0.1 MPa 的蒸汽锅炉； 

c）额定蒸汽压力 p＜0.1 MPa 的蒸汽锅炉。 

（或者）本文件适用于以水为介质、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 30 L≤V≤50 L 且额定蒸汽压力 0.1 MPa

≤p≤0.8 MPa 的小型蒸汽锅炉的水容积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单位的新产品（及其系统）的水容积测试，也适用于使用单位在用产品（及其

系统）的水容积测试。 

其他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 GB/T 2900.48《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3 术语和定义 

界定：量器测量法、称重测量法、流量测量法、几何尺寸测量法，明确各类方法的核心原理。 

4 一般要求（核心边界规则） 

测试基本边界：统一划定为给水止回阀出口至锅炉蒸汽出口阀（或首个焊口）以内承压部件汽水

空间，扣除内部永久内件体积；与受压件相连第一个阀门以内、汽水分离器均纳入测试范围； 

组合锅炉计算规则：多台锅炉独立配置给水泵、安全阀、蒸汽出口阀等部件，容积单独计算；共

用燃烧、给水、汽水分离系统时，容积按所有单元总和计算； 

特殊部件处理：冷凝器 / 节能器出口压力≤0.1 MPa 时，不纳入测试范围；封闭循环锅炉按设备首

次一次性注水量计算容积； 

测试环境要求：常压冷态测试，炉内温度与环境温度基本一致，测试水温控制在 5℃～40℃；若

水温偏差过大、起止水温差≥15℃，必须采用水的体积膨胀系数做温度修正； 

在用锅炉特殊处理：无法拆解、内部结构不明的在用锅炉，采用 “满水后全排水测体积” 的方式检

测。 

5 仪器仪表 

明确全流程所用仪器的精度、量程、允许误差，所有仪器须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核心要求如下： 

1. 量器：标准金属量器（三等，±10 mL）、不同规格量筒按容量划分允差； 



2. 衡器：Ⅲ 级衡器，允差 ±10 g； 

3. 流量计：涡轮 / 电磁 / 齿轮流量计（±0.5% FS）、质量流量计（±0.1% FS）； 

4. 尺寸测量工具：钢直尺、游标卡尺、测厚仪等明确分度值与允差； 

5. 温压设备：温度计允差 ±0.5℃，大气压力计允差 ±10 hPa。 

6 测试条件与测试准备 

测试条件：锅炉内部无堵塞、积水、结垢、漏水；注水、排水、排气、排污装置完好；流量计安

装位置、入口压头满足设备运行要求； 

测试准备：核查锅炉设计图纸、计算书、铭牌等资料；专业人员编制测试大纲，明确人员分工、

测点、流程；隔断锅炉风、烟、水、汽、电等外接系统。 

7 测试方法与结果计算 

（1）量器测量法：注满锅炉后测量排出水体积，或直接测量注入水体积。 

（2）称重测量法：分为直接称重、间接称重通过质量和密度计算体积。 

（3）流量测量法：体积流量计统计累计流量、质量流量计统计水体总质量，扣除管路残液后计算

容积； 

（4）几何尺寸测量法：实测锅炉各部件尺寸，分区域计算几何容积，求和得到总容积。 

8 测试误差与结果判定 

同一方法至少两次测试，两次数据与其平均值之差≤±1%，否则重测；最终结果取两次有效测试

结果的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9 测试报告 

按附录 C 统一格式，包含测试依据、方法、结果、仪器、签章等。 

10.附录 A 

资料性附录，典型锅炉结构水容积测试范围(示意)图。 

11.附录 B 

资料性附录，附录 B 水的体积膨胀系数。 

12.附录 C 

资料性附录，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报告。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苏晨 联系电话 18612501838 电子邮箱 sc8836@126.com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2.第 5 章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6 年 6 月 10 日 

 


